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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市政管理局文件
北市政绿化〔2020〕122 号

北海市市政管理局关于印发《新建简易低风险
附属小型市政工程涉及占用绿化资源管理

的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审批服务能力，切实落实《北

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海市关于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

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若干规定（暂行）的通知》(北政

办规〔2020〕2 号)精神，现将市市政管理局研究制定的《新建简

易低风险附属小型市政工程涉及占用绿化资源管理的暂行办法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组织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2020 年 8 月 3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北海市市政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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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简易低风险附属小型市政工程涉及占用绿
化资源管理的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海市关于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

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若干规定（暂行）》对应的新建简

易低风险的附属小型市政工程(以下简称：小型市政项目)涉及临

时占用绿地、树木移植或砍伐时的情形。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小型市政项目均通过“一网通办”北

海市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系统经相关部门会商确定管线路

由等内容。

项目涉及临时占用绿地、伐移树木的，由市城市园林管理中

心提出会商意见。

第三条 小型市政项目通过“一网通办”北海市市政工程建

设项目并联审批系统确定综合实施方案后，涉及占用园林绿化资

源的，建设单位应以此为依据，尽快与绿地、树木产权单位进行

对接。

第四条 建设单位需就施工涉及临时占用绿地、树木移伐等

问题征得产权单位同意，并通过协商协议方式，明确树木移伐及

绿地恢复的方案和实施主体。涉及移植树木，应确保移植成活。

第五条 建设单位在工程施工前以正式公函的形式将施工方

案(包含施工图)及与树权单位相关协议推送北海市市政管理局。

建设单位在工程实施中应做好施工内容的现场公示公开工作。在

以上工作完成后可实施工程。

第六条 在工程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遵守园林绿化法律法

规相关规定，严格按施工方案及与产权单位协议实施。

第七条 建设单位施工期间出现违规使用、破坏古树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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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园林绿化资源及附属设施、不按原状恢复绿地等情况，需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赔偿损失。出现违法违规等行为，纳入政府对

企业信用考核体系。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